
●新田科技城連同落馬洲河套的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佔地共約600公頃，有一半屬創科用地。圖為
新田科技城概念圖像。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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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測量界工程測量界：：首階段開發不涉填塘覆核案首階段開發不涉填塘覆核案香港特區政府提速發展北部都會區，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面對司法覆核下，核准

新田科技城等三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為推

展新田科技城等發展提供法定規劃框架。多

位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及工程界人士均支持

政府全力推進有關項目，指出發展乃是分階

段進行，首階段不涉及司法覆核針對的填塘

問題，故不影響司法覆核。有工程界、測量

界人士坦言，待司法覆核完成才發展，會導

致項目延誤和成本上升，造成時間及金錢損

失，最終要整個社會「埋單」。他們認同特

區政府有所作為，展示加速發展北都區的決

心，並已兼顧發展和司法覆核程序。有議員

表示，有信心政府在科技城以至北都區也做

到發展與保育並存。●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專家解讀 身為執業律師的立
法會議員江玉歡對香

港文匯報指出，司法覆核是受法律保護、
市民監督政府施政的重要法律手段。特區
政府決定如期進行新田科技城前期工程，
相信已有專責法律團隊評估相應的法律風
險，並基於公眾利益作出決定。她認為發
展局應加強向公眾解釋以爭取支持，並與
相關環保團體或人士充分溝通和協商，以
避免爭議。
江玉歡坦言，新田科技城等發展項目龐
大，不可能因司法覆核而長期延誤，而法
庭既接受司法覆核申請，證明表面理據和
爭議點在法律上是成立的。政府需要做好
可能打輸官司的最壞準備，評估屆時對項
目的負面影響，以及造成的額外成本。
她指出，司法覆核最大爭議點是填塘工
程，發展局昨日發出新聞稿，僅簡短解釋
填塘工程首階段不會進行，「這解釋是最
重要的，應向公眾清楚解釋，讓公眾理解
和接受，不是強調『事先已充分研究和諮

詢，合法合規』，這不構成一定打贏官司
的必要條件。萬一打輸官司要重做環評，
那麼前期工程會否浪費？會不會因而中
止、虛耗公帑？若解釋清楚就算最壞結果
出現，首階段工程也有必要，可確保項目
推展進度，那麼才能爭取最大公約數的公
眾支持。」

盡量減少爭議 盡量達至和解
對不少重要公共項目屢屢因司法覆核
導致長時間延誤，庫房要支付較預算多
出很多的工程成本，江玉歡認為特區政
府應汲取經驗，與環保界充分溝通，在
早期環評就盡量做到最小爭議，在打官
司前甚至庭審中也應與起訴方盡量和
解，爭取共識。
她強調，涉及重大發展項目，愈早結束
法律爭議，節省的公帑將數以億萬計，特
區政府律政司亦要提高績效，不能任由司
法程序無限制地延緩公共項目進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僖

香港以往有多個不同的發展項目，就因為有人提出

司法覆核，儘管敗訴，但已經令工程嚴重延誤，造成

公帑的巨大損失。工程師學會前會長卜國明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舉

了兩個例子，其中港珠澳大橋的興建就曾經被人司法覆核，導致

工程延誤了約9個月，令造價大幅增加。

資料顯示，港珠澳大橋口岸人工島2009年12月動工，但一個月

後有一名東涌六旬居民在當時公民黨成員教唆後提出司法覆核挑戰

環評報告，翌年4月獲高院判勝訴，同年10月上訴庭判特區政府上

訴得直，但已造成工程延誤，大橋香港段造價亦因而上升89億元。

他又舉例表示，特區政府2012年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在大埔龍尾

興建人工泳灘，原定可於2014年底竣工，但就有環保團體以龍尾

海域有管海馬等物種提出司法覆核，令工程暫停。環保團體其後

被法院裁定敗訴後提出上訴，至2016年上訴被駁回，工程才得以

展開，結果造價逾2億元的泳灘延至2021年中始啟用。

卜國明表示，這些例子均顯示工程因為司法覆核而延誤，造成

金錢和時間損失，是整個社會的損失。

香港測量師學會林家輝就提到，特區政府以往提出的新界東北

發展計劃，被不少人提出反對意見，更就規劃提出司法覆核，最

終「搞到一事無成」。他強調，香港需要有新土地作新發展，若

因一兩個人提司法覆核，就完全阻礙項目發展，將造成極大損

失。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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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城創16萬職位 建5萬伙住宅

新田科技城是北都區的旗艦發展項目，工程師學會
前會長卜國明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指出，

香港需要發展創科和新工業，這是未來主要的和新的
經濟引擎，故新田科技城有其經濟和長遠發展需要。
由於項目已通過環評，故行會乃是按程序核准有關計
劃的大綱草圖。
雖然有人就環評報告提出司法覆核，但他指出，有
關的司法覆核主要針對填漁塘問題，但特區政府乃分
階段開展計劃，首階段不涉及填塘問題，「我們社會
是不是就因（司法覆後）而要停呢？不發展科技城
呢？」

考慮社會整體需要
卜國明認為，特區政府今次在新田科技城發展上展
現出全力推動項目的決心，在首階段工程不涉及司法
覆核範圍下核准有關大綱草圖，乃是考慮社會整體需
要，「發展的同時，司法程序也繼續，香港亦不會因
此有很大的時間和經濟上損失，這是一個很好的平衡
點。」
至於北都其他發展項目也可能遇到司法覆核挑戰，
他認為政府會按每宗個案考慮司法覆核針對的問題，
再作出決定。
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林家輝在接受電台訪問指出，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刊憲後即定下規劃方案，可將地皮
變成熟地以逐步實現科技城建設，故現時是先走必須
的程序，認為是合適和負責任，至於最終是否填塘或
填塘規模和方式，仍要參考環評報告。
他認為，新田科技城規劃現階段不應停頓，因法庭
可能需要花費較長時間處理相關司法覆核，且難保將
來不會再有其他人士提出覆核，因此政府應先行一
步，「否則科技城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可實現」。

盡快收地換地平整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指出，他樂見特區政府積
極應對，決心全力推進新田科技城項目，而新田科技
城是北都區建設的關鍵，發展不應拖慢。
他指出，有關的項目分階段進行，而首階段不涉及
司法覆核主要針對的填塘部分，相信司法覆核影響不
大，並期望該項目的建設盡快啟動收地、原址換地、
平整等一系列建設工作，讓企業盡快進駐。他並有信
心新田科技城可成為契機，讓各界看到發展與保育能
夠並存。
立法會科技創新界議員邱達根期望特區政府盡快
推動新田科技城首階段土地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進
程，以支援創科發展。他亦表示樂見有關方案考慮
及平衡社會各界的建議和聲音，做到發展與保育並
行，讓周邊基建設施可立即動工抓緊工程時間，對
魚塘保育等等爭議則保留日後討論空間。他期望通
過總體方案，可加快推動香港未來創科引擎基地的
發展。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陳月明亦支持政府全力推進
新田科技城項目，指加速推動新田科技城進展，是特
區政府正面回應社會對提速創科發展的聲音。政府雖
指首階段發展不會因司法覆核影響進度，但亦客觀反
映政府在發展的同時仍需審視如何更全面地推進發
展，減少衍生的矛盾，讓各持份者也可從中探索機遇
和參與共同發展機會。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陳祖恒認為有關規劃已充分平衡
發展與保育並行原則，亦因應坊間意見作適宜修訂，
期望特區政府年底如期就首階段工程向立法會財委會
申請撥款，確保工程早日開展，全速推進香港創科及
新型工業化發展。

港鐵獲撥款66億 2030年建成洪水橋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特區政府規劃多項
本地及跨境交通基建網絡，以支援北部都會區發
展，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本周二（17日）批
准洪水橋站項目的財務安排，特區政府運輸及物
流局與港鐵公司隨後簽訂工程項目協議，預計項
目今年動工，2030年竣工。
特區政府發言人於19日表示，洪水橋站項目以

擁有權模式推展，港鐵公司負責項目融資、設
計、建造、營運和維修。政府在獨立審核顧問協
助下已審視和核實港鐵公司提供的項目財務預

算，洪水橋站項目預算按本月價格計算約為66.39
億元，政府將向港鐵公司提供財務資助以推展項
目。

兼得附近8.2公頃商住地
行政會議並批准向港鐵公司批出洪水橋/厦村

新發展區第 28A 及 28B 規劃區約 8.2 公頃的用
地，作住宅及商業用途的物業發展權，以及將
來從按「設有鐵路」基礎評定的十足市值地價
中，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扣除一筆固定總額

98.5 億元，作為對港鐵公司推展項目的財務資
助。
洪水橋站為屯馬線天水圍站和兆康站之間的中
途站，主要服務未來北都區西面的洪水橋/厦村新
發展區，為鄰近居民提供多一種出行選擇。現時
在繁忙時段由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以路面交通往
返天水圍站或兆康站，需時約20至25分鐘，而洪
水橋站啟用後以鐵路行走相同路程，預計需時僅
約4分鐘，為新發展區全面發展後約22.6萬總人口
帶來龐大運輸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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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北部都會區的旗艦項目，新
田科技城位於區內核心地帶，連同

落馬洲河套87公頃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在內，佔

地共約600公頃，有一半屬創科用地，將提供約
160,000個就業機會、約50,000個住宅單位，以及
完善的交通配套和社區設施，成為一個集產業發
展、生態保育和宜居環境於一身的現代化新發展
區。整個新田科技城發展範圍大致由創科用地和新
田市中心所組成，前者毗鄰深圳皇崗和福田，將成
為創科發展集群的樞紐，與深圳科創園區產生協同
效應，亦將助力香港實現「南金融、北創科」的新
產業布局，並打造優質、健康和綠色生活的新社
區。
新田科技城的創科用地可容納約700萬平方米或

以上的總樓面面積，相當於17個香港科學園，與
300公頃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相
若，凸顯了香港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創科的決心。其
中，港深創科園已開始動工，首三座大樓會由2024
年年底起陸續落成，其餘的創新科技園區大部分位

於新田公路/粉嶺公路以北，另部分位於發展區東南
面，預計首批土地平整工程可於2024年年底展開，
已平整的土地最早可於2026年供應。

創科用地有彈性 龍頭初創俱合適
新田科技城的創科用地，可供不同企業進行創科

研發和生產活動，並因應企業可能需要在同一地塊
上設置研究、生產、員工住宿和其他設施，區內設
計了不同面積的相連地塊，包括一些規模較大的，
為批地提供彈性，以滿足包括龍頭及初創等不同規
模的科企，包括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
先進製造、新能源科技等不同科技範疇以及創科產
業鏈上中下游不同階段，例如科研、原型、中試、
量產等的需要。
區內附近有3幅用地建議作物流、貯物和工場用

途，分別在粉嶺公路和擬議石湖圍交匯處附近，以

及發展區東南面，可供興建多層現代產業大樓或露
天作業之用。
在交通環境方面，創新科技園區將由兩條過境鐵

路覆蓋，一條是擬議的北環線支線，通往未來實施
一地兩檢的新皇崗口岸，於洲頭附近和港深創科園
設有新的車站；另一條是現有的落馬洲支線，設有
落馬洲站。而毗鄰新田科技城的擬議三寶樹濕地保
育公園，將為創新科技園區提供獨特的濕地景致，
並同時為其發展創造環境容量。
新田市中心則主要位於新田公路/粉嶺公路以南，
將提供約50,000個公營和私營房屋單位，大部分在
鐵路站的500米步程範圍內。新田市中心會是一個
擁有完善公共和社區設施的社區，其中兩個鐵路站
的「混合用途」地帶和中部的文化及康樂設施綜合
項目，會成為區內地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金文博


